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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上市公司为热热文化提供反担保情况 

（一）情况概述 

1、2019 年 11 月 11 日，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

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

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孙公司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热热文化”）向银行申请贷款，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文科担保”）为热热文化向银行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提供担保的主债权金

额不超过 2 亿元，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8 

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公司为此次贷款事项提供第三方信用连带

责任保证反担保。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反担

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55）。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上述主债权即将到期，热热文化在期内已按照主债权合

同的约定进行了还款付息。 

基于日常业务的正常开展需要，热热文化将继续向银行申请贷款，本次贷款

金额为 18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22 年 10 月 28 日-2023 年 10 月 28 日，利率为

4.75%/年。文科担保同意为该笔贷款继续提供保证担保，并签署相关协议。 

2、2022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关于继续

为控股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并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会议同意公司继续为此贷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保证期

间为《保证反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本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也无需经有



关部门批准。本事项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规定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热热文化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090L695 

企业名称：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宇鹏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21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60 号 7 层二区 72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平面设计；专业设计

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办公用品

销售；家具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箱包销售；鞋帽零售；礼品花

卉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玩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品销售；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网络

文化经营；演出经纪；食品销售；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长华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持有热热文

化 66.67%股权，热热文化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孙公司。 

3、热热文化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热热文化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62,652,212.38 元，

总负债 56,222,240.23 元，净资产 406,429,972.15 元。2021 年度，热热文化实现

营业收入 159,564,558.00 元，净利润 63,205,439.29 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热热文化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38,818,909.01 元，

总负债 46,175,887.18 元，净资产 392,643,021.83 元。2022 年 1-9 月，热热文化实

现营业收入 26,487,571.13 元，净利润-14,918,231.73 元。 

4、热热文化信用情况良好，经核实，热热文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85540566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邢洪旺 

注册资本：15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29 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滨河路乙 1 号 1 号楼 2 层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

证担保、债券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

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

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系：文科担保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保证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反担保事项后，公司将根据主债权合同与委托保证合同

的基本内容，与热热文化、文科担保签署《保证反担保合同》。该反担保合同的

主要内容有： 

1、保证反担保的债权 

与热热文化和文科担保之间签署的委托保证合同中相关条款约定一致。 

2、保证反担保的范围 

（1）文科担保代热热文化向银行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

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坏赔偿金、向银行支付的费用等。 

（2）热热文化应向文科担保支付的全部代偿款项的利息损失、逾期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等。 

（3）热热文化应向文科担保支付的全部评审费、担保费已经文科担保为实

现委托保证合同项下的债权及担保权利所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

费、调查费、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鉴证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

差旅费、手续费、电讯费、公告费、送达费、委托第三方追偿费用等） 

（4）其他文科担保为履行保证责任所支付的费用 

（5）相关方确认：无论任何时间发生任何情况，文科担保在委托保证合同

约定的保证期间、保证范围外额外承担了对银行或任何其他第三人的保证责任、

赔偿责任或文科担保代偿额度、赔偿额度合计超过约定的担保额度的，均属于向

热热文化追偿的债权范围，亦当然属于上市公司保证反担保的范围，上市公司承

诺放弃一切抗辩权。 

3、保证反担保的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保证反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起至《委托保证合同》项下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4、保证方式及保证责任的履行 

（1）公司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不可撤销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2）如上市公司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文科担保有权要

求上市公司自文科担保代偿之日起立即无条件代热热文化清偿全部债务。 

5、违约责任 

上市公司或/及热热文化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即构成违约，文科担保有权采取

约定的一种或几种措施。 

上市公司或/及热热文化基于本合同项下的义务不因上市公司或/及热热文化

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而解除，文科担保有权要求上市公司或/及热热文化继续履

行合同项下的义务。 

6、争议解决 

各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即北京市东城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继续为热热文化贷款事项提供反担保，主要系其经营发展所需。 



热热文化的参股股东虽未提供反担保，但公司控股股东四合聚力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均提供了无偿的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同时热热文化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控股公司，公司对其经营和管理能全面掌握，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继续提供反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因此本次反担保事项利于热热文化业务的发展，亦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控股公司热热文化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事项提供保证反担保，主要是为

了满足其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

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对其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同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及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该项反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程序合法、有效。独立董事同意该反担

保事项的实施。因此独立董事同意该反担保事项的实施。 

二、上市公司子公司为热热文化继续提供担保情况 

因前述热热文化向银行申请贷款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长华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长华”）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召开股东会，同意为热

热文化向银行贷款事项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并与银行签署《保证合同》。本担保

事项已经徐州长华股东会决议通过，为上市公司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无需提交

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保证合同》的主要条款有： 

1.被担保主债权的种类、金额和期限 

徐州长华所担保的主债权为热热文化在银行办理主合同项下约定业务所形

成的债权，主合同项下约定业务种类为流动资金贷款，本金数额为（大写）壹仟

捌佰万元整，期限自 2022 年 10 月 28 日始至 2023 年 10 月 28 日止。 

借款凭证等债权凭证所记载的期限与上述期限不一致的，以借款凭证等债权

凭证为准。 

2.保证担保的范围 

徐州长华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大写）壹仟捌佰万元整及利息、逾



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

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银行

为实现主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3.保证方式 

徐州长华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当主合同债务人不按主合同的约定履

行还款义务时，银行有权直接向徐州长华追偿，徐州长华应立即向银行清偿相应

的债务。 

4.保证期间 

徐州长华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尚在有效期内的经审议的公司内部担保 

获批担保

额度时间 

提供（反）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获批担保额

度（万元） 

截止披露日

担保余额

（万元） 

截止披露日担

保余额占 2021

年经审计的净

资产比例 

2019.11.11

① 
上市公司 

北京热热

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20,000 0 0 

2020.6.16 上市公司 

北京中科

华世文化

传媒有限

公司 

5,000 1,000 1.36% 

2021.12.16

② 

徐州长华

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子公司之间

的担保） 

北京热热

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1,900 1,800 2.45% 

合计 26,900 2,800 3.81% 

备注：①与②为同一事项，上市公司为热热文化在银行的 2 亿贷款额度提供反担保，徐

州长华为热热文化在银行的 1900 万贷款额度提供担保。 

2、前期违约担保情况 

（1）违规对外担保已生效案件 

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徐茂栋在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期

间，在未经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及决策程序的情况下，以公司名义与债权人签订了

担保合同，由公司对相关违规行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经前期确认，上述违规担

保涉及金额为 33,000 万元涉及 9 起案件。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日，其中 8 起案



件已取得生效判决/裁定无需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剩余 1 起案件即公司与北京佳

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纠纷案（以下简称佳隆公司案），根据

已生效判决，公司与北京天瑞霞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亿德宝(北京)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需就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 30%向佳隆房

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违规对外担保未决案件 

目前公司存在诸金海、张进琪、李海霞等三起有关违规对外担保的仲裁案件，

涉讼金额为 9,400,249.3 元。截至本公告日，该三起违规对外担保仲裁案件尚未

结案。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徐州长华的股东会决议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0 月 28 日 


